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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

交易须知

（无优先权）

一、本须知依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和《权益互联使用规则》以及项目信息公告制定。
二、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指定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甲公司”）运营的网络竞价系统“权益互联”作为本场活动的网络竞价系统，参加本场网络竞价的有关各方均应认真阅读和充分了解《权益互联使用规则》以及本须知的内容，并本着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循公认的商业道德，遵守《权益互联使用规则》的规定以及本《须知》的约定。
三、本场网络竞价活动的基本内容：
1、本场网络竞价标的为：
□中山市南区恒海路恒兴街6号17号单车房房地产;

□
中山市南区恒海路恒兴街8号703房房地产转让;

□
中山市石岐区居安里17号204房房地产转让;

□
中山市石岐区莲塘路34号601房地产转让
（以下简称“本标的”或“本项目”）。
2、标的基本情况：详见项目公告。
3、交易底价：详见项目公告。
4、每次最小加价幅度：待定。 
5、报名起止时间：2020年4月7日上午10时 至2020年5月6日17时。
6、对意向方的要求及相关条件: 详见交易中心网站公告。
7、意向方在报名参加竞价前应到交易中心电子竞价系统中注册登录账号及密码，并提交登录账号给交易中心。
8、意向方须按公告的要求交纳保证金至交易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
9、本项目成交后，涉及按《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收费暂行办法》规定向本转让项目转让方和受让方收取的各项产权交易服务费用总额，全部由受让方承担，具体标准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标的类型
	协议成交
	竞价成交
	备注

	房地产、债权、
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
	按成交价2%向交易双方收取（转让方收取1%，受让方收取1%）
	向转让方收取挂牌金额的1%，收取增值金额的10%；向受让方收取成交金额的2%：
	增值金额=成交金额-挂牌金额。

	
	单笔单向转让服务费不低于5000元人民币
	单笔单向转让服务费不低于5000元人民币
	

	生产设备、知识产权等其他资产
	按成交价的5%向交易双方收取（转让方收取2%，受让方收取3%）
	向转让方收取挂牌金额的2%，收取增值金额的10%；向受让方收取成交金额的5%
	

	
	单笔单向转让服务费不低于2000元人民币
	单笔单向转让服务费不低于2000元人民币
	


注：本标准所称协议成交，是指经公开挂牌，通过非竞价方式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由我中心组织交易双方按挂牌价与买方报价孰高原则直接签约。
    本标准所称竞价成交，是指经公开挂牌，由我中心依据交易公告披露的竞价方式，通过拍卖、招投标、网络竞价以及其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竞价方式组织竞价，实现成交签约。
四、受项目转让方委托，本场网络竞价标的均是按其现状进行竞价。有关标的资料是对标的的一般性介绍，仅供意向方参考。 
五、意向方在参加网络竞价活动之前，应对转让标的进行全面、充分的了解，接受交易中心已公布的对意向方的要求和相关条件，对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网络竞价实施后不得以不了解所竞得标的状况为由反悔。
    六、意向方应于2020年5月6日 17 时之前按公告要求向交易中心递交报名材料。
七、本场竞价活动采取网络竞价多次报价(无优先权)方式。
1、自由报价期（起止时间为2020年5月8日10时至2020年5月8日15时）：在此期间，意向方可以对标的充分报价，对报价只要高于现有最高报价（首次报价不低于起始价），即为有效报价。
2、限时报价期（起始时间为2020年5月8日15时）：自由竞报价期结束后，即进入限时报价期。限时报价期可由多个限时报价周期组成，每个限时报价周期为 600秒。在一个限时报价周期内如出现有效报价，则进入新的限时报价周期，直至最后一个限时报价周期内没有新的有效报价出现为止，当前最高有效报价的意向方即成为该竞价标的的本项目受让方；在一个限时报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有效报价，则当前的最高出价者即为该竞价标的的本项目受让方，竞价结束。    
八、网络竞价结束后，竞价系统自动将竞价信息生成《动态报价记录单》，供各意向方查阅或打印。交易中心将向本项目受让方出具《中标通知书》，并通知委托方。
九、本项目中标方应自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交易合同，并办理交接结算手续，同时按交易中心出具的《缴费通知》的要求支付交易服务费。
十、竞价成功的本项目中标方的竞价保证金将于缴纳交易服务费和签订交易合同后不计息退还；竞价未成功的意向方在无出现产权中心交易规则及项目公告规定的竞价保证金不予返还的情形时，应于竞价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与交易中心办理退还竞价保证金手续。
十一、竞价成功后，本项目受让方未履行相关规定或约定义务的，委托方与交易中心可收回本标的，由其交纳本场网络竞价中本项目受让方及转让方分别应当按约定支付的交易服务费。交易中心重新组织本标的的竞价活动，重新组织竞价的成交价格低于本场成交价格的，则差额部分由本场交易中的本项目受让方补足。
十二、意向方应对自已在“权益互联”系统注册帐户的安全负责，任何使用意向方账户和密码登录进入“权益互联”竞价大厅的用户均应遵守《权益互联使用规则》，在“权益互联”网站上的一切行为均被视为是意向方本人的行为，由意向方负责。
十三、因意向方如下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交易中心及金马甲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未及时关注竞价交易中心在“权益互联”网站发布的相关竞价活动信息的；
2、所填写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而造成注册账户无法激活或保证金无法退还的；
3、由于意向方自身终端设备和网络异常导致无法正常竞价的；
4、竞价活动的时间以“权益互联”网站系统时间为准，由于意向方自身终端设备时间与“权益互联”网站系统时间不符而导致未按时参与竞价的。
十四、网络竞价系统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非法入侵、恶意攻击等原因而导致竞价活动产生争议的，交易中心有权及时中止、终结或重新组织竞价活动，同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五、本项目成交后的产权交接等手续由受让方与转让方及其他有关方根据公告及合同约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交易中心不参与上述活动，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六、交易中心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竞价交易服务活动。
    十七、交易中心有权对本须知进行解释。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已充分知悉本交易须知，并已认真审阅以下文件:
√《资产交易合同》范本;
√《项目信息公告表》;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资料。
现郑重承诺,我方将严格遵守本交易须知规定的竞价规则，中标后与项目委托方签署《资产交易合同》并按照本交易须知要求交纳交易服务费，并独立承担一切相关的经济、法律责任。
                                  意向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